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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中牟县房地产市场经营秩

序的通知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房地产市场经营秩序，维护住房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房地产市场运营环境和消费环

境，抑制房价过度涨幅，促进我县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

展，现就进一步规范我县房地产市场秩序有关工作通知如

下：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不得以

办理会员卡、认购、团购、排号、发放VIP卡等方式向买受

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定款等性质费用。已取得预售

许可证的，应在10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房源；严禁以囤积

房源、捂盘惜售、售后包租、售后返租等方式进行价格欺

诈、哄抬房价、误导消费者购房；严禁以虚假认购的方式

制造热销假象、散布虚假销售信息；严禁房地产开发项目

进行非法集资或变相非法集资；严禁委托不具备资格的房



地产中介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对违反上述规定行为将严

格按照《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之前，不

准发布商品房销售广告。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布商品房销售

广告，必须内容真实、合法、准确，不得误导消费者。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须在销售场所醒目位置将开发项目

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企业营业

执照、开发资质证书、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楼盘销控表以

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等信息进行公示。对未按

照规范要求进行信息公示以及虚假宣传的房地产企业，将

依法查处。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按照《郑州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管

办法》严格落实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商品房预售定金、

首付款、按揭贷款等购房款须全额存入监管账户，确保开

发项目顺利实施。

五、房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开发企业资质审批事前事后的

动态监管，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房屋质量问题、违规销

售、违规交房等行为，以及对消费者投诉处理不及时、不

认真等不良经营行为，将纳入诚信记录并依法报请市房管

局采取限制资质升级或延续、降低资质等级等措施，直至

取消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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